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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 

之专项核查说明 

       

瑞华专函字【2016】41100002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所 2016 年 6 月 3 日出具的《关于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海公函[2016]0597 号）（简称《监管

工作函》，下同）的要求，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简称“我们”，下同）

对监管工作函中提到的关于辅仁药业集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辅仁药业”，下

同）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中需要会计师说明或发表意见的问题进行了认真

核查。现将有关问题的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关于问题一、请核实公司的相关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药集团的营业收入、净利

润、净资产等主要财务财务数据是否真实、准确。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情况】：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经核查后，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针对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药集团”）的营业收入、净利润、

净资产等主要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我们结合开药集团所处的行业状况、法

律环境和监管环境、单位性质、会计政策选择、经营目标、战略及经营风险等方面，

对开药集团的经营情况进行了详细核查。主要的核查程序如下： 

（一）对开药集团营业收入、净利润的核查 

1、对开药集团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的核查 

（1）销售收入确认原则的核查 

开药集团的销售采取通行的销售商品收入确认原则，即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

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

有对已售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

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销售收入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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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具体为商品交付并取得客户确认后确认相关的收入。 

经核查，开药集团的销售收入确认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符合行

业惯例。 

（2）营业收入、成本确认依据的核查 

我们选取了 13 种产品进行了穿行测试，重点复核了原材料的采购单、付款单、

领用单、成本计算单、制造费用分配表、产成品的入库单、出库单、货运单及验收

单等，经核查，开药集团的营业收入、成本确认依据充分，记录真实准确。 

（3）毛利率的核查 

报告期内开药集团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400,745.95 357,236.32 310,586.87 

营业成本 258,666.71 225,996.96 201,877.08 

毛利率 35.45% 36.74% 35.00% 

通过计算开药集团报告期的毛利率指标，分析其报告期内的变化情况，并与同

行业企业进行比较分析，开药集团报告期内的毛利率基本稳定，与同行业保持一致。 

（4）对报告期内销售商品、采购货物情况进行函证： 

我们对开药集团报告期内的销售商品和采购货物的情况进行了函证确认，发函

及回函情况如下： 

①开药集团销售函证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销售发函金额 359,401.40 314,632.29 257,137.48 

销售收入总额 400,745.95 357,236.32 310,586.87 

销售发函金额占销售收入总

额比例 

89.81% 88.08% 82.79% 

销售回函金额 327,824.98 281,499.00 232,807.56 

销售回函金额占发函金额比

例 
91.09% 89.47% 90.54% 

②开药集团采购函证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采购发函金额 245,717.25 216,558.84 183,207.91 

采购总额 249,817.77 229,654.60 193,031.38 

采购发函金额占采购总额比例 98.36% 94.30% 94.91% 

采购回函金额 223,832.35 202,438.78 154,125.34 

采购回函金额占发函金额比例 91.09% 93.48% 84.13% 

经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内销售商品、采购货物与账面记录相符，真实准确。 

（5）对前 20 大供应商和前 20 大客户进行实地走访 

我们对于报告期内前 20 大供应商和前二十大客户进行了实地走访，进一步了解

开药集团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业务模式和经济往来形式。在走访过程中，我们对所有

的客户和供应商进行了访谈，填写了访谈表，由走访人员、被走访人员签字、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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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或所在部门盖章确认，并取得客户和供应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工商简档、

公司章程、以及签署的不存在关联关系的声明和承诺等文件。同时，通过《全国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逐项查询了报告期内公司前 20 大供应商和前 20 大客户的工

商登记、信用等信息，对访谈过程中获取的信息进行了印证。同时，我们随机抽取

部分采购或销售合同，与对方提供的合同及对应的银行流水和记账凭证进行了核对，

未发现异常。 

经核查，报告期内开药集团与客户及供应商的交易内容真实，收入、成本确认

真实准确。 

（6）穿行测试 

我们结合开药集团销售与收款、采购与付款业务相关内控制度，了解开药集团

销售、采购主管部门设置及其职责情况，并进行相关穿行测试。 

销售与收款业务穿行测试：选取 13 种开药集团重要产成品，从产成品入库单追

踪至该品种出库单、发货单及验收单，进而核查其对应的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

等记账凭证，同时将收款凭证与打印的银行流水进行核对。 

采购与付款业务穿行测试：选取 19 家重要供应商，以采购合同为起点，追踪该

材料的验收单、入库单、采购发票、付款审批单及付款凭证，同时将付款凭证与打

印的银行流水进行核对。 

经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内销售与收款、采购与付款业务真实准确。 

（7）销售、采购合同核查 

我们抽查了开药集团报告期内前 20 大供应商的主要采购合同以及前 20 大客户

的主要采购合同和销售合同，核查了合同的主要条款，并将采购合同与原材料入库

单、验收单、原材料记账凭证付款凭证和银行付款流水进行核对；将销售合同与产

品出库单、发运单、收入记账凭证、收款凭证和银行收款流水进行核对。经核查，

未发现异常。 

综上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确认真实准确的。 

2、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的核查 

我们获取了开药集团报告期内的金穗系统中的开票明细，并抽查部分月份的开

票明细与明细账进行逐笔核对；获取了开药集团的纳税申报系统中的各月的纳税申

报表，并与明细帐进行逐笔核对；获取了所得税汇算报告，并与明细账和财务报表

进行核对；对报告期的各项税费进行了测算；对各年支付的税款，不仅逐笔检查了

支付凭证，而且向所属国税和地税部门进行了函证确认，同时取得了所属税局开具

了无违法违规证明。 

经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内营业税金及附加、所得税真实准确，未发现有调节

净利润的现象。 

3、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的核查 

结合开药集团的销售模式、销售政策制度，了解开药集团销售费用的构成、核

算内容及核算方法；复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各明细科目发生额是否不存在重大异

常变化；取得开药集团的薪酬政策、标准及相关考核情况，复核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中的职工薪酬的合理性；复核固定资产折旧及无形资产摊销计量，是否不存在应

费用化支出予以资本化的情况；结合开药集团的研发情况，取得开药集团报告期内

研发项目的立项报告、研发进度、以及委托研发合同等，复核研发支出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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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实施必要的截止测试，核查销售费用、管理费用是否存在跨期情况。 

经核查，开药集团的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计量真实、准确，未发现有调节利润

的情况。 

4、财务费用的核查 

取得开药集团报告期内银行贷款合同，根据开药集团的银行借款、资金使用情

况及合同约定的利率，测算财务费用中利息支出是否准确；抽查开药集团的银行流

水和计息单，核对财务费用实际发生额是否与账面记录是否一致，证实财务费用发

生额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经核查，开药集团的财务费用计量真实、准确，未发现有调节利润的情况。 

5、营业外收支的核查 

核查报告期营业外收支明细项目的设置是否符合规定的核算内容与范围，是否

划清营业外收入支出与其他收入成本的界限；取得开药集团报告期内营业外收支的

明细表，核查营业外收支的核算内容及会计处理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营业外收入主

要是收到的政府补助款，营业外支出主要为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核查政府补助项

目，审查各项政府补助的批准文件，复核收入的性质、金额、入账时间、会计处理

是否正确；结合固定资产清理、无形资产等的审计，核查非流动资产的处置是否正

确。 

经核查，开药集团的营业外收支计量真实、准确，未发现有调节利润的情况。 

综上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净利润等业绩数据真实、准确。 

（三）对开药集团主要资产的核查 

报告期内，开药集团的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无

形资产、在建工程等构成。 

（1）货币资金 

对现金进行监盘，并与现金日记账期末余额进行核对；获取了银行账户开立清

单，对所有银行账户进行函证，确认银行存款余额及保证金余额的真实存在性；打

印开药集团报告期内所有银行流水，从明细账抽取大额明细追查至银行流水，同时

从银行流水抽取大额的流水追查至明细账及原始凭证；抽查大额银行收支，追查至

相应的合同。 

经核查，开药集团的货币资金记录准确、完整、期末货币资金真实存在。 

（2）应收账款  

开药集团应收账款欠款单位以医疗机构、医药经销商为主，对重要应收账款客

户进行走访及函证，发函及回函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应收账款发函金额 123,977.85 97,313.64 80,98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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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41,273.19 116,771.60 105,673.88 

应收账款发函金额

占期末余额比例 
87.76% 83.34% 76.63% 

应收账款回函金额 111,402.57 88,147.71 73,282.48 

应收账款回函金额

占发函金额比例 
89.86% 90.58% 90.49% 

此外，分析核查了应收账款账龄及坏账准备的计提情况；结合开药集团收款政

策，应收账款周转率、现金流量情况，对开药集团销售收入回款情况进行分析，复

核应收账款增幅与营业收入的配比关系。 

经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真实存在。 

（3）存货 

我们检查了开药集团报告期内各期末存货明细表，分析了存货周转率及期末存

货余额变动的原因；检查了存货管理制度和存货盘点记录、并对期末存货进行了监

盘；结合存货监盘，对存货的生产批号、生产日期、到期日进行检查、分析存货是

否存在减值迹象，并结合售价波动、商品有效期以及期后销售情况，分析存货跌价

准备的计提数是否充分、合理。 

经核查，开药集团建立并有效执行了完善的存货盘点制度、各期末存货真实，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合理，存货期末余额可以确认。 

（4）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我们取得开药集团在建工程、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的明细表，并与总账、明细账、报表进行核对；查阅了相关购买合同、完

税凭证、验收单、银行支付流水，确认各项资产记录的真实准确性；获取在建工程

的立项审批文件、建造合同、工程进度确认单、结算单等资料，实地察看在建工程

建设进度；获取报告期内重大在建工程转固的相关资料，确认在建工程转固时点是

否恰当；对期末资产进行实地盘点，确认实物资产的真实存在性；对重要资产的所

有权凭证（如房产证、土地证、车辆行驶证、专利证书等）进行了检查，确认资产

为开药集团所拥有。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及减值准备情况进行测算。

经核查，在建工程、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期末余额可以确认。 

（四）对开药集团主要负债的核查 

开药集团的负债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递延收益等。 

（1）银行贷款 

 我们获取了开药集团的征信报告，对开药集团征信报告上列示的信息与账面记

录核对；获取了银行借款合同和抵押担保合同，并对其逐项核查；对报告期新增加

的借款和还款金额，逐笔核查其原始凭证和银行流水；对报告期每年末的银行借款

余额进行了函证确认。 

经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末银行贷款真实准确，可以确认。 

（2）应付票据 

我们获取开药集团的征信报告，对开药集团征信报告上列示的信息与账面记录

核对，检查其中有关应付票据的信息与明细账合计数、总账数、报表数是否相符；

检查与应付票据相关的备查簿、债务合同、发票和收货单等资料，核实交易、事项

真实性；对应付票据的重要项目和交易条款进行了检查；对报告期各年末的应付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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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向银行进行了函证，核实其应付票据的存在性和准确性。 

经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末的应付票据真确实准，可以确认。 

（3）应付账款 

我们核查了应付账款明细表、重大的采购合同、付款条款和实际执行情况，对

重要供应商的应付账款进行走访及函证，发函及回函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应付账款发函金额 12,180.29 14,689.78 14,110.35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 15,229.71 22,234.38 20,299.98 

应付账款发函金额占

期末余额比例 
79.98% 66.07% 69.51% 

应付账款回函金额 9,652.31 11,491.05 10,909.63 

应付账款回函金额占

发函金额比例 
79.25% 78.22% 77.32% 

经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末应付账款真实准确，余额可以确认。 

（4）递延收益 

开药集团的递延收益为收到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我们获取了开药集团政

府补助明细表，检查了相关的政府补助文件，逐笔检查了相关的拨款凭证，并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政府补助》的规定，逐项判断会计处理是否正确，检查是否有与资

产无关的或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政府补助；对于以前期间收到

的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我们复核了与该项政府补助相关的资产的存在性、预计

可使用年限，并据此对报告期各年的摊销额进行了测算。 

经核查，开药集团报告期末递延收益真实准确，余额可以确认。 

（五）对开药集团净资产的核查 

我们向工商局获取开药集团的工商档案资料，对开药集团从成立至报告期末的

历史沿革进行核查，并逐笔核查了历次出资的原始凭证、进账单、银行函证、验资

报告等。经核查，开药集团的注册资本及资本公积是真实和准确的。 

综上核查，我们认为：开药集团报告期内的营业收入、净利润、净资产等财务

数据真实、准确，真实反映了开药集团报告期各年末的财务状况和报告期各期的经

营成果；取得的工作底稿，包括征询函及相关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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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问题二、请核实公司在相关文件中披露的开药集团的向丹注射液生产量、

销售量等信息是否真实、准确；并对比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系统记录中上述药品的生

产量、销售量是否存在差异，说明差异原因。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核查情况】：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经核查后，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经核实开药集团相关生产记录、产品入库和出库信息（销售核查情况详见问题

一回复），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药集团的香丹注射液生产量、销售量等信息真实、准

确。 

中国药品电子监管系统中相关数据的核查过程为：通过登录中国药品电子监管

系统企业客户端进行查询核对，但由于企业客户端没有数据统计或数据导出功能，

具体核查采取逐年查询、逐笔数据截屏留档、并逐笔加总的方法进行，能够确认中

国药品电子监管系统中相关数据的真实、准确。 

根据上述核查，报告期内开药集团香丹注射液生产量、销售量情况，以及与中

国药品电子监管系统（以下简称“监管系统”）记录数的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盒 

年度 
重组文件

中披露产量 

监管系统 

记录产量 
产量差异 

重组文件中 

披露销量 

监管系统记录

出库量 

2013 年度 6,430.00 6,427.93 2.07 6,133.08 6,072.96 

2014 年度 4,724.00 4,724.00 0 4,884.95 4,921.81 

2015 年度 3,405.37 3,405.37 0 3,289.52 3,304.74 

对于开药集团香丹注射液生产量，重组文件中 2014 年度、2015 年度披露数量

与监管系统记录数量一致，不存在差异；2013 年存在少量差异，原因系 2013 年车

间改造期间，少量产品包装未能及时打印电子监管码并录入监管系统，但该部分产

品未实现销售。 

对于开药集团香丹注射液销售量，由于监管系统记录数量为产品出库数量，无

销量数据，重组文件中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披露的确认销售收入的销量与监管系统登

记的出库量不具备可比性。同时，开药集团报告期各期销量与监管系统记录的出库

量基本一致，未发现有重大差异。 

经核查，除具有合理原因导致的较小差异外，未发现重组文件中披露的香丹注

射液产销量与监管系统的相关记录有重大差异。公司在相关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封

制药的香丹注射液产销量等信息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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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问题三、请核实公司在相关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药集团相关毛利率数据是

否真实、准确，并说明选取的同行业对比公司是否具有可比性，及其选取标准和依

据。 

 【核查情况】：针对上述问题，我们经核查后，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药集团毛利率数据真实、准确 

报告期内开药集团综合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400,745.95 357,236.32 310,586.87 

营业成本 258,666.71 225,996.96 201,877.08 

毛利 142,079.24 131,239.36 108,709.78 

综合毛利率 35.45% 36.74% 35.00% 

开药集团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核查情况详见问题一回复中相关核查情况。通过

该等核查，开药集团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等主要财务数据真实、准确，据此计算得

出的毛利率数据真实、准确。 

（二）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毛利率对比情况 

报告期内，开药集团综合毛利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比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603669.SH 灵康药业 60.02%   60.89%    59.11%  

300254.SZ 仟源医药 68.67%   68.56%    65.31%  

300006.SZ 莱美药业 37.07%   31.95%    38.00%  

300194.SZ 福安药业 44.20%   31.83%    32.55%  

600789.SH 鲁抗医药 19.69%   17.87%    16.72%  

000566.SZ 海南海药 42.41%   41.04%    42.20%  

000153.SZ 丰原药业 26.87%   26.50%    26.06%  

000919.SZ 金陵药业 21.97%   24.23%    23.60%  

002603.SZ 以岭药业 63.44%   63.11%    66.65%  

000739.SZ 普洛药业 27.39%   26.02%    22.64%  

600664.SH 哈药股份 24.93%   27.52%    29.55%  

平均值 39.70%   38.14%    38.40%  

开药集团 35.45% 36.74% 35.00%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 

（三）同行业可比公司选取的标准和依据 

开药集团是一家集化学药、中成药和原料药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医药企

业，产品品种众多、剂型全面。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

修订）》，开药集团所从事的业务属于“医药制造业（C27）”。开药集团同行业可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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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选择主要考虑了如下标准：（1）可比公司所处行业同为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

与开药集团有相似性，产品结构多元，剂型多样；（2）可比公司主要产品治疗领域

与开药集团有相似性；（3）可比公司业务收入构成情况与开药集团有相似性。具体

情况如下： 

1、开药集团产品结构情况 

报告期内开药集团主营业务收入按产品治疗领域划分情况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抗生素等抗感染类药品 187,884.81 46.94% 166,846.19 46.79% 142,853.46 46.23% 

感冒镇咳类药品 52,543.77 13.13% 43,482.21 12.19% 33,005.90 10.68% 

免疫调节类药品 27,328.13 6.83% 27,236.93 7.64% 26,477.31 8.57% 

心脑血管用药 29,400.23 7.35% 30,552.75 8.57% 26,242.62 8.49% 

营养药及辅助用药 24,828.37 6.20% 17,426.82 4.89% 16,148.37 5.23% 

消化系统药品 12,906.57 3.22% 12,583.52 3.53% 11,440.26 3.70% 

抗炎类药品 9,845.95 2.46% 10,926.15 3.06% 11,749.44 3.80% 

神经用药等其他药品 11,756.79 2.94% 4,880.68 1.37% 3,555.50 1.15% 

药品药械经销 43,751.36 10.93% 42,637.66 11.96% 37,535.84 12.15% 

合计 400,245.97 100.00% 356,572.91 100.00% 309,008.70 100.00% 

2、可比公司与开药集团在主营业务、产品及收入结构方面对比情况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剂型 主要产品治疗领域 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开药集团 

主要从事原

料药、化学

药、中成药的

研发、生产和

销售，属于医

药制造业 

原料药、粉针剂、

水针剂（含大容量

注射液、小容量注

射液）、口服液、胶

囊剂、颗粒剂等 

主要产品涵盖抗生素

等抗感染类药品（头

孢菌素类、原料药）、

感冒镇咳类、心脑血

管用药、营养及辅助

用药及免疫调节等药

品 

见上表“1、开药集团产

品结构情况” 

灵康药业 

主要从事化

药处方药的

研发、生产和

销售，属于医

药制造业 

无菌原料药、粉针

剂、片剂、胶囊剂、

冻干粉针剂（头孢

菌素类）、粉针剂

（头孢菌素类）、小

容量注射剂等 

主要产品涵盖抗生素

等抗感染药类（注射

用头孢类）、消化系统

类、肠外营养类等治

疗领域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抗

感染类药品占 38.92%，

营养类药品占 35.26%，

消化系统用药占 16.64%。 

仟源医药 

主要从事化

学药原料及

制剂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属于医药制

原料药、粉针剂、

片剂、硬胶囊剂（含

头孢菌素类）、颗粒

剂 

主要产品涵盖抗感染

类、泌尿系统、呼吸

系统、心脑血管类、

保健类等治疗领域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抗

感染类药品占 28.71%，

泌尿系统用药占 15.40%，

呼吸和心脑血管系统及

医 药 原 料 中 间 体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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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剂型 主要产品治疗领域 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造业 11.97% 

莱美药业 

主要从事化

学制剂、原料

药及中药的

研发、生产和

销售，属于医

药制造业 

原料药、片剂、冻

干粉针剂、粉针剂、

大容量注射剂、小

容量注射剂 

主要产品涵盖抗感染

类、特色专科类（主

要为抗肿瘤药、消化

系统药、肠外营养药、

生物制品）、大输液

类、中成药及饮片类

等。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抗

感染类药品占 34.58%，

消化、抗肿瘤及肠外营养

用药占 24.64%，水针剂

（大输液）药品占 18.16% 

福安药业 

主要从事医

药中间体、原

料药、化学制

剂生产及销

售、药品研

发，属于医药

制造业 

原料药、粉针剂、

冻干粉针剂、小容

量注射剂、大容量

注射剂、硬胶囊剂、

颗粒剂 

主要产品涵盖抗生素

抗感染类、呼吸系统

类、抗肿瘤类等治疗

领域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抗

生 素 类 制 剂 药 品 占

58.90%，原料药剂中间体

占 33.76%，药品经销及

其他占 3.25% 

鲁抗医药 

主要从事医

药产品的研

发、生产和销

售，属于医药

制造业 

原料药、片剂、粉

针剂、胶囊剂、中

成药、颗粒剂 

主要产品涵盖抗生素

类、氨基酸类、心脑

血管类等治疗领域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化

学制剂药品占 50.22%，

抗生素及抗生素原料药

占 47.40% 

海南海药 

主要从事药

品及、医疗器

械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属

于医药制造

业 

原料药、医药中间

体、片剂、粉针剂、

胶囊剂、中成药 

主要产品涵盖抗生素

类（头孢制剂系列）、

抗感染类、胃肠道药、

抗肿瘤用药等治疗领

域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原

料药及中间体占 39.86%，

抗生素类头孢制剂系列

占 22.05% 

丰原药业 

主要业务包

括医药制造

和商业流通。

其中医药制

造涉及生物

药、化学药及

中药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属于医药制

造业 

粉针剂、片剂、原

料药、大容量注射

剂、小容量注射剂、

胶囊剂等 

主要产品涵盖抗生素

类、原料药、解热镇

痛、妇儿、神经系统、

心血管、泌尿系统、

营养类用药等治疗领

域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化

学 药 合 成 药 及 制 剂

32.35%，主要包括原料药

及头孢系列用药等 

金陵药业 

主要从事药

品生产、销售

和医药服务，

属于医药制

造业 

片剂、口服液、小

容量注射剂、硬胶

囊剂（含头孢类）、

中成药 

主要产品涵盖抗生素

抗感染类（头孢克肟

胶囊、盐酸林可霉素

胶囊）、心血管类（脉

络宁注射液）、免疫调

节类用药（香菇多糖

注射液）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化

学药品占 56.60%，主要

包括抗感染、心血管和免

疫调节类用药；中药占

1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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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主要产品剂型 主要产品治疗领域 业务收入构成情况 

以岭药业 

主要从事药

品的研发、生

产和销售，属

于医药制造

业 

片剂、胶囊剂、颗

粒剂 

主要产品涵盖抗感冒

类、抗病毒类、心脑

血管类等治疗领域 

2015 年度营业收入中心

脑血管类药品占 67.18%，

抗感冒类药品占 18.76% 

普洛药业 

主要从事原

料药、制剂的

研发、生产和

销售业务，属

于医药制造

业 

原料药剂中间体

（含头孢克肟、其

他霉素等）、化学药

制剂（含头孢克肟

胶囊、分散片；阿

莫西林克拉维酸钾

胶囊等） 

主要产品涵盖抗生

素、抗病毒类、心血

管类、抗肿瘤类等治

疗领域 

2015 年度营业收入原料

药及中间体占 79.49%，

主要为抗感染类头孢菌

素类药物；化学药制剂占

19.96% 

哈药股份 

主要从事医

药研发与制

造业务，涵盖

化学原料药、

化学制剂、生

物制剂、中

药、保健品等

产业领域，属

于医药制造

业 

化学原料药、化学

制剂（片剂、颗粒

剂、水针剂、胶囊

剂等）、中药、生物

制剂 

主要产品涵盖抗感

染、心脑血管、感冒

药、消化系统、抗肿

瘤药以及营养补充剂

等治疗领域 

2015 年度医药制造业务

收入中抗感染类药品占

48.61%，营养补充剂占

19.10%，心脑血管及感冒

用药占 18.55% 

数据来源：各可比公司 2015 年报 

通过比对，上述选取的同行业对比公司与开药集团在主营业务、主要产品剂型、

治疗领域、业务收入构成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与开药集团具有可比性。 

经核查，上市公司在相关重组文件中披露的开药集团相关毛利率数据真实、准

确，选取的同行业对比公司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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